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導師座談會宣導資料 

性平事件通報原則 

一、 通報的目的： 

1. 保密原則下立即通報，為保障被害者權益，監督學校後續處理過程。 

2. 後續政府資源協助亦須以通報為原則。 

二、 通報的原則： 

1. 疑似有即通報，不需等到「確信有」才通報。 

2. 不需徵得被害人之同意，但需向被害人說明，並注意保密。 

3. 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法規資訊，協助被害人主張權益及尋求資源。 

保密原則 

一、 系所辦公室相當公開，如果教師跟家長或學生進行後續聯絡，需至隱蔽處，注意細節，

避免不小心間接洩漏相關事宜。 

二、 如教學或輔導有需求，欲舉例時請加以改編，避免學生在交叉比對後，暴露行為人與受

害者身份。 

輔導原則 

一、 對受害者 

1. 信任(Believe)：不要懷疑甚或責怪受害者，應以信任的態度面對她/他，並鼓勵其說

出自身感受。 

2. 同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所帶來的傷害，正面支持受害者，同時也稱許其願

意出面的勇氣。 

3. 協助其了解事件背後所潛藏的性別歧視與社會結構意涵，讓受害者了解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的發生經常基於權力關係的作用，絕非受害者的錯，以化解其自責的

感受。 

4. 注意受害人是否因為事件壓力而開始出現生理上的不適或情緒上的困擾，協助其探

尋這些症狀的歸因及解決的方法。 

5.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可能影響到受害人的自我認同與生活態度。輔導人員

可以提供其學習心理訓練技巧，協助受害者自我肯定，並加強其適應能力。 

6. 可以鼓勵被害人透過團體治療，和有類似經驗的人相互分享與對話，以降低其負面

感受與情緒。 

二、 對加害者 

1. 透過觀念與價值澄清，讓其了解自己所犯的錯，並協助其不再重蹈覆轍。 

2. 建議其修習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本校性平專線：02-8732-8885 

★本校性平專屬信箱：sg@tea.ntue.edu.tw 

如有任何疑問或諮詢需求，請洽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謝謝各位導師的協助，讓我們一同營造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 

節錄自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案例調查處理實務手冊彙編》 

謝秀貞《步步驚心之性平事件 處理實務與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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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申請書 

一、基本資料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 申請人 

□ 委任代理人(應附委託書) 

□ 檢舉人 

   (與申請人關係：       ) 

姓     名 性別 系級、學號 

(或服務單位、職稱) 

國民身分証字號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E-Mail  手機號碼  

二、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証據 

(一)申請調查之事實 

    1.申請調查之對象(姓名、性別、系所年級或服務單位、聯絡電話與地址) 

 

 

 
    2.事件發生之時間及地點 

 

 

 
    3.事件發生經過  

 

 

 

 

 

 

(二)檢附之文件/物證 

 

(三)希望的處理方式 

申請人簽名：           

生輔組處理流程： ( 以下申請或檢舉人免填) --------------------------------------------------------- 
1. 生輔組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有下列情形之一時，得逕送本校性別平等輪值委員小組決定是否

受理。 

　□非屬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與處理要點所規定之事項者。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2. 依規定生輔組應於 3 日內將本調查申請書交由本校性平會調查處理，並於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敘明理由。 

3. 申請人如有任何補充說明事項，得具名並以書面資料親送本校性平會。 

收件人：                 收件時間：                   收件單位主管：             


